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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政复决字〔2022〕第 4号

同心县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

申请人：白某玉

被申请人：同心县民政局

法定代表人：陈连吉，系局长

申请人白某玉对被申请人同心县民政局不予答复其医疗补

助金、优抚金申请事项不服，申请人提出行政复议申请。经审查，

本机关认为该行政复议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

第六条第十项之规定，依法予以受理，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请求被申请人同心县民政局以正式文件形式确

定申请人每月应享受的 1000元医疗补助金和 500元优抚金，并

给申请人补发 2018年度、2019年度、2020年度少发的医疗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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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共计 19800元。

申请人称：申请人是聋哑、肢体等多重一级残疾人，并离婚

多年，现患有 3级高血压、脑梗塞、脑萎缩等多种疾病。对申请

人的多重身体残疾和患有严重疾病以及家庭生活困难的情况，按

照国家法律和政策规定，政府应给申请人每月发放一定金额的医

疗、优抚等补助，并根据申请人的实际情况应将标准适当提高。

从 2000 年起按照有关规定 ,同心县民政局每月给申请人发放

1000元医疗救助金、500元优抚救助金，但到 2018年同心县民

政局对上述申请人应享受的救助金停止发放了。之后，申请人向

同心县豫海镇人民政府、同心县民政局通过信访途径寻求保障自

己的权益，同心县豫海镇人民政府、同心县民政局以口头或书面

形式对申请人的信访进行了答复，申请人对上述部门的答复意见

不服又向同心县人民政府提出复查申请，同心县人民政府接到申

请人的复查申请后，给申请人送达了《同心县人民政府关于白某

玉反映信访事项的复查意见书》，申请人不服《同心县人民政府

关于白某玉反映信访事项的复查意见书》又向吴忠市人民政府申

请信访复核。2020年 8月吴忠市信访事项复核委员会出具了《关

于白某玉反映信访事项的复核意见书》，撤销了《同心县人民政

府关于白某玉反映信访事项的复查意见书》，要求同心县人民政

府予以重新办理、重新答复、重新录入。对申请人反映的问题，

考虑到 2021年 1月 29日同心县田老庄乡人民政府与申请人进行

了协商，确定自 2021年 1月起长期按照每季度 4500元的标准向

申请人发放困难补助，并两个月向申请人兑付一次。但对吴忠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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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访事项复核委员会要求同心县人民政府重新办理、重新答复、

重新录入每月向申请人发放一定金额的医疗、优抚等补助的工作

至今没有落实。根据政府职能划分有关规定，同心县人民政府办

理向残疾人、低保户发放一定金额医疗、优抚等补助工作的职能

部门是同心县民政局，当吴忠市信访事项复核委员会撤销《同心

县人民政府关于白某玉反映信访事项的复查意见书》，要求同心

县人民政府予以重新办理、重新答复、重新录入后，按规定重新

办理、重新答复、重新录入每月向申请人发放一定金额的医疗、

优抚等补助的工作应由同心县民政局完成，但时至今日申请人没

有接到重新办理、重新录入工作的任何通知。为了维护自己权益，

申请人于 2022年 3月 8日向被申请人同心县民政局书面提交申

请书，请求同心县民政局以正式文件形式确定申请人每月应享受

的 1000元医疗补助金和 500元优抚金以及补发 2018年度、2019

年度、2020 年度少发的医疗费补助金共计 19800 元，但至今被

申请人既不给申请人处理，又不做出答复。为此，根据《行政复

议法》的相关规定，申请人特向同心县人民政府提出书面申请，

请贵单位依据相关法律规定责令被申请人同心县民政局以正式

文件形式确定申请人每月应享受的 1000元医疗补助金和 500元

优抚金，并给申请人补发 2018 年度、2019 年度、2020 年度少

发的医疗费补助金共计 19800元。

申请人提供的证据有：

1、《关于白某玉反映民政救助标准等问题的信访事项处理

意见书》（同心县民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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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于白某玉信访事项的复核答复意见书》（吴忠市信

访事项复查复核委员会办公室）；

3、《关于白某玉反映低保救助标准等问题的信访事项处理

意见书》（豫镇政答复字〔2020〕004号）；

4、《同心县人民政府关于白某玉反映信访事项的复查意见

书》。

被申请人称：

关于申请人请求被申请人以正式文件形式确定申请人每月

应享受的 1000 元医疗补助金和 500 元优抚金，并给申请人补发

2018 年度、2019 年度、2020 年度少发的医疗补助金共计 19800

元。

经查明：申请人白某玉与妻子周某，婚后生育 2女 3男，白

某玉夫妻于 2010年经县人民法院调解双方离婚，2012年妻子周

某、孩子白某亮、白某 1、白某 2等 4人搬迁至青铜峡镇同兴村,

户籍迁转青铜峡镇同兴村。期间由于次子白某亮重度残疾且有病

长期服药，考虑到家庭生活困难，被申请人不定期给予申请人家

庭及白某亮医疗和生活困难救助。目前申请人家庭只有自己与女

儿白某花户籍在同心县田老庄乡，于 2014年 8月申请人办理了

廉租楼证并且在廉租房居住。按照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

印发《宁夏回族自治区临时救助办法》（宁政发〔2016〕16号）

文件规定，申请人的妻子及 3个子女户籍迁出且不在我县居住，

对其取消相关救助。

2018年 11月，宁夏回族自治区民政厅、财政厅关于印发《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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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回族自治区临时救助工作规程》（宁民规发〔2018〕14 号）

的文件第十二条里规定对于急难型困难家庭：人均救助标准不低

于全县城市低保月保障标准的 2 倍，具体公式为“城市最低生活

保障标准×共同生活家庭成员人数×2”。对于支出型困难家庭：人

均救助标准不低于全县城市低保月保障标准的 3倍，具体公式为

“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共同生活家庭成员人数×3”。对于个人

对象：每人按照不低于全县城市低保月保障标准的水平的 1.5倍

给予救助，具体公式为“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1.5”。《宁夏回

族自治区临时救助规程工作规程》第二十八条规定，临时救助实

行一事一救，因同一事由申请临时救助的，一般一年内救助一次；

特殊情况的，经县（区）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核实、审批后，一年

内可以给予二次救助。申请人属于支出型困难家庭，按照救助程

序，经本人申请，由田老庄乡人民政府审核，被申请人审批，于

2020年 5月份，县民政局按照 600×2×3=3600元的标准对申请人

进行救助。

2019年 10月同心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同心县实施

大病临时救助工作意见》（同政办〔2019〕92 号）文件对城乡

低保户住院后自付费用按照相关比例进行救助也做了规定，住院

费用在 1-3万元的按照 50%进行救助，住院费用 3万元以上的按

照 70%进行救助，其中：住院费用在 1-2万元的由乡镇受理审核

审批；2万元以上的由低保对象在乡镇申请，由乡镇审核，县民

政局审批。低保对象患病后，住院花费较大患者一年内救助一次

或两次，特殊情况的可给予三次。申请人白某玉本人没有相关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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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机构住院发票，要求支付其 1000元/月医疗救助金没有政策依

据。

另外，根据《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居民基本

医疗保险自治区级统筹制度的意见》（宁政规发〔2019〕4号）

之规定，“对城乡特困人员、二级以上重残人员、无城镇职工基

本医疗保险的离休干部遗孀三类人群补助 280元，个人不缴费”，

申请人白某玉属听力、肢体残疾，基本医疗保险 280元/年由政

府代缴，申请人白某玉 2021 年基本医疗保险 300 元/年、2022

年基本医疗保险 330元/年等都又政府代缴，其在同心县人民医

院住院看病按 83%比例报销，不存在医药费按月发放，故 1000

元/月医疗救助金无政策依据。

根据《军人抚恤优待条例》《宁夏回族自治区优抚对象医疗

保障实施办法》《关于调整部分优抚对象等人员抚恤和生活补助

标准的通知》等文件规定，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军人、服现役或

者退出现役的残疾军人以及复员军人、退伍军人、烈士遗属、因

公牺牲军人遗属、病故军人遗属、现役军人家属统称为优抚对象，

按规定享受抚恤优待。申请人白某玉家中无此类人员，享受不了

抚恤优待，故 500元/月优抚金无政策依据。

综上所述，被申请人认为：申请人白某玉在行政复议中提出

请求被申请人以正式文件形式确定申请人每月应享受的 1000元

医疗补助金和 500元优抚金，并给申请人补发 2018年度、2019

年度、2020 年度少发的医疗补助金共计 19800 元的请求没有政

策依据，不符合政策规定，纯属恶意上访，其目的是想非法套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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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民政专项资金和优抚资金，因此，请求同心县人民政府对申

请人的无理要求予以驳回。

被申请人提交的证据有：

1、《宁夏回族自治区临时救助办法》（宁政发〔2016〕16

号）；

2、《宁夏回族自治区临时救助工作规程》（宁民规发〔2018〕

14号）；

3、《同心县实施大病临时救助工作意见》（同政办〔2019〕

92号）；

4、《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

险自治区级统筹制度的意见》（宁政规发〔2019〕4号）；

5、《自治区医疗保障局 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宁夏回族自

治区税务局关于做好 2021 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障工作的通

知》（宁医保发〔2021〕118 号）；

6、《军人抚恤优待条例》；

7、《宁夏回族自治区优抚对象医疗保障实施办法》；

8、《关于调整部分优抚对象等人员抚恤和生活补助标准的

通知》。

经审理查明：

申请人白某玉于 2022年 3月 8日向被申请人同心县民政局

邮递申请书，请求被申请人同心县民政局以正式文件形式确定申

请人认为其每月应享受的 1000元医疗补助金和 500元优抚金，

并给申请人补发其认为 2018年度、2019年度、2020年度少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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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补助金共计 19800 元，申请人称未收到被申请人的答复。

2022年 6 月 2 日，申请人以短信息的方式与被申请人的法定代

表人取得联系，申请人要求被申请人同心县民政局以正式文件形

式确定申请人认为其每月应享受的 1000元医疗补助金和 500元

优抚金，并给申请人补发其认为 2018年度、2019年度、2020年

度少发的医疗补助金共计 19800元，被申请人的法定代表人回复

申请人到田老庄乡人民政府解决，未对申请人提出的要求按照法

律法规、政策规定进行答复。

本机关认为：申请人的申请事项属于被申请人的职责范围，

被申请人应当对申请人的基本情况进行调查、核实并根据查明的

事实，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规定的标准及程序向申请人进

行答复。

本机关决定：责令被申请人同心县民政局在 2022 年 11 月

30日前，依据法律法规、政策文件规定对申请人的提出的请求

依法答复。

申请人如不服本行政复议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复议决

定书》之日起 15日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

四十五条之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同心县人民政府

2022年 10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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